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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的领悟

完全有必要重新追问存在的意义

“存在”是最为普遍的概念⋯⋯然而“存在”的“普遍性”不是

“种”的普遍性⋯⋯存在的“普遍性”“超出”种的普遍性。按照中

世纪本体论的讲法，“存在”是个“超越者”

如果有人因此说“存在”是最普遍的概念，那并不是指存在的概

念是最清楚的，无须进一步探讨。毋宁说，“存在”概念乃是最晦

暗不明的。

我们既不能通过定义法由更高的概念推出存在，也不能用

更低的概念来描述它。这是否意味着存在已经不成问题了呢？

当然不。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说，存在不是某种类似存在者的事

物⋯⋯存在的不可定义性并不是叫我们取消对存在的意义的追

问，而是逼使我们去正视它。

“存在”是自明的概念⋯⋯然而这种平常的可理解性，恰恰

表明它的不可理解性⋯⋯我们总已经生活在一种存在的领悟

中，但同时存在的意义又归于晦暗，这一事实说明，完全有必要

重新追问存在的意义。

，　

所有的追问都是寻求。任何寻求都得接受所寻求之物事先

对它的引导⋯⋯因此，存在的意义必定已经以一种确定的方式

可以为我们所得。前面曾提及过，我们总已经卷入一种存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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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中，都可以发现存）中，在“兹有”

，在持存中，在有

领悟中了。正是由此生出明确的对存在意义的追问，趋向其概

是‘在

念的明晰。我们不知道“在”究竟何指。但是，当我们询问“什么

？”时，我们其实已经处身于对这个“是”的一种领悟了，却

不能在概念上搞清楚这个“是”究系何指。我们甚至不知道应该

从哪个视界出发去把握和订定存在的意义。此种平常而模糊的

存在之领悟是一种实情。

不管此种存在的领悟如何摇摆不定，稍纵即逝，或者仅仅是

望文生义，但是，此种总是可用的存在之领悟的不确定性本身，

乃是一种有待澄清的积极现象。

，　

应该就存在者的存在来追究它们

，并且是在不同

只要存在是我们要问的东西，只要存在是指存在者的存在，

那么，在存在的追问中，存在者本身恰恰是要被追究的。就是

说，应该就存在者的存在来追究它们。但是，要想让存在者不受

歪曲地展示其存在的特征，存在者就必须以其自身的缘故，事先

已然如其所是地成为可以接近的东西。从被追究者方面说，存

在的问题也必须要求我们事先赢得并且确保抵达诸在者的正确

通路。但是，我们说许多东西“存在着”

我们所谈论的，意指的，以各种方

都存在着。在某物的所是和何所是中，在现实

意义上讲的。所有的事物

式关涉到的

中，在事物对象化的呈现中（

效性和此在（

在。存在的意义该从哪种在者身上找到呢？存在的展示应该以

何种在者为出发点？出发点是随意选定的吗？或者，准备追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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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在充当的就是首先必须问及其存在的存在者

存在时，某种确定的在者具有优先性？这种可以当作范例的在

者为何？在什么意义上，它有优先性？

，　

生存问题总是只能通过生存活动本身来澄清

此在总是就它的生存领会自己，总是就它是自己或者不是

自己的可能性来领会自己。此在要么自己选取了这些可能性，

要么深陷这些可能性之中，要么已在这些可能性中生长。生存

总是取决于每一个此在自己可能挑选的抓紧或者延误的生存方

式。生存问题总是只能通过生存活动本身来澄清。

，　

这个存在者就是我们向来所是的存在者，就是在其诸种存

在可能性中包含着追问的可能性的那个存在者，我们用此在这

个术语来专指这个存在者。

此在是一种在者，但它可不是仅仅侧身于其他在者之中的

一种在者。在它的存在中，此在所关怀的正是它的在：这是此在

生存论上的特出之处。因此，此在这种机制使它具有在其存在

中和它的存在的一种在的关系。这又是说，在其存在中，此在以

何种方式在，也必以相应的方式领会它的在⋯⋯此在在存在者

状态上的特出之处就在于它是存在论地存在着。

现在已经清楚了，对此在的存在论的解释，构成了基础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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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理不是一种“符合关系”

存在与真理“同行，，

自古以来，哲学就把存在和真理联系在一起⋯⋯哲学本身

即被定义为“真理的科学”，但是与此同时，它又被标画为“研索

在者之为在者的科学”，即研索在者之在的一门科学。

存在论上的联系？我们能不能根据此种领悟

但是，真理果真和存在源始地联系在一起，则真理现象就进

入了基础存在论的问题范围。那样的话，在准备性的基础分析

即此在之分析中，我们不是已经和此种真理现象相遇了吗？真

理和此在，真理同我们称之为“存在的领悟”的此在之实在论特

征有何实在论

指出存在何以必然与真理同行反之亦然的理由来呢？

这些问题无法规避。因为存在确实与真理“同行”⋯⋯考虑

到存在问题的尖锐性，现在就应该明确界定真理现象并把这一

现象所蕴含的诸问题确立下来。

，　

当然，把真理的特征描述为“符合”是非常一般也是非常空

洞的⋯⋯

人们使用符合一词时，一般心理想的是什么？某物与某物

“符合”，具有某物与某物有关系的形式特征。一切符合，包括真

理，都是关系。可并非一切关系都是符合⋯⋯

，　 ，　 ，　

论，此在充当的就是首须问及其存在的存在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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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一符合是在这

一般以为，真的就是知识。知识即判断。在判断中，必须把

作为实际心理过程的判断活动同判断所陈述的观念内容区分开

来⋯⋯如果我们回到这一区分上来，则我们不能推进对属于

那种存在问题的讨论；我们只是说明澄清属于认识

本身的那种存在的不可避免性⋯⋯认识通过证明自己为真的，

确保其真理性。所以，在证明的现象背景中符合关系必然清楚

可见。

⋯要证明的东西不是认识和对象之间的符合，更不是心

理的东西与物理的东西的符合；但它也不是“意识内容”本身之

间的符合。要证明的东西，仅仅是在者自身之被揭示的在，是处

于它的被揭示状态的“如何”之中的那个在者⋯⋯

陈述的“真在

说一陈述“是真的”，意指此陈述如在者自身所是的那样揭

示此在者。陈述在在者之被揭示状态中说出、指陈在者，“让”在

者“被看见” 真理）必须理解为揭示着的在。因

此，真理根本没有认识和对象之间符合的结构

。个在者（主体）和另一在者（客体）相似的意义上讲的

一

，　

” 此在就在“真理之中”。亦即揭示着的在者，就是此在

本来是“真”的揭示，是在世界中存在的一种存在方式

。存在存示活动的象首

现理 最东西在更为本源的意义上必然被称为“真”，

，正是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。使这种揭示活动成为可能的

）的真在（作为揭示着的存在（

唯当此在存在，才“有”真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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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理，从最本源的意义上来理解，乃属于此在的基本状况。

．此在一词所指的正是这个生存质（

由展开状态构成的此在，本质上就在真理之中。展开状态

是一种对此在来说本质的存在。唯当此在存在，才“有”真理。

唯当此在存在，在者才被揭示。唯当此在存在，牛顿定律、矛盾

律以及其他任何什么真理才有真理可言。有此在之前，无真理。

此在不在之后，也无真理。那时候，作为展开（

）的真理就不可）和揭示状态（揭示（

能在⋯⋯

除非有人成功地证明了此在已经存在并将永在，“永恒真

理”就不可能被充分证明。此一证明一朝不克成功，这个原则也

就一直只能是一种空想，也不能让哲学家们来共同“相信”它从

而获得合法性。

哲学的耻辱

当我们的任务是对此在作出预备性的存在者状态上的分析

时，出现了对领会、意义和解释之阐释。我们对此在的揭示状态

的分析进一步表明，此在，根据其在世界中存在的基本状态，已

经同样源始地和它的这一揭示状态一起，在世界、在之中和自我

等方面而被揭示出来⋯⋯

与此同时，我们对领会的解释还表明，与它的沉沦的存在方

式相一致，领会已然而且大部分将自己偏离到对“世界”的领会

， ，　 ，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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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解为现成在手边的“物”

中去了。即使问题不只是存在者状态上的经验，还是存在论上

的领会，存在之领会也应该首先从在世界中存在的存在者身上

探寻方向。于是，最初现成的东西的存在就被略过了，存在者被

，“在”获得了“实在”的意

义。实体性成了存在的基本特征。与此种存在之领会的偏离相

适应，存在之领会被撇开了；甚至此在的存在论的领会也滑进了

这种存在概念的视界。就像任何其他的存在者，此在作为实在

而现成在手边了。在这种理解方式中，“一般的存在”也就获得

了“实在”的意义。于是乎实在概念在存在论问题上拥有特别的

优先性。这种优先性使此在之真正存在者状态上的分析的进路

发生了偏离。我们对于世界之中已然上手的存在的了解也发生

了类似的偏失。这最终把一般的存在问题逼上歧途。其他存在

样式也根据实在而从消极否定方面被规定了。

所以，不仅此在的解释，而且一般的存在问题的探究，都必

须从实在意义上的存在的片面方向上转移过来⋯⋯

实在，仅当它是世界内的在者时，才是本质上可以接近的。

从存在论上讲，一切接近这种在者的方式，均奠基于此在的基本

状态，即在世界中存在

“外部世界问题”总是根据世界内的在者（事物

有没有一个世界？这个世界的存在能不能被证明？如果由

在世界中存在的此在提出来，那么，诸如此类的问题便毫无意义

了⋯⋯“外部世界”之实在性问题的提出，首先就未阐明世界现

象本身。事实上，

和客体）而决定方向的⋯⋯迄今为至，还没有人一扫任何怀疑主

义，为“我们之外的物的定在”提出确凿的证据，康德把这件事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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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一一于

，　

“主客体关系”：一个不祥的哲学前提

在此在之中，就此在来说，（在世）这种存在状况总已经以某

种方式是熟悉（ ）的了。现在，如果还要成为可认识的

作“哲学和人类一般理性的耻辱”。

“哲学的耻辱”并不是至今人们尚未提出这个证据，而是这

样的证据还一再为人们所期盼所寻求。诸如此类的期盼、寻求

和愿望，源于人们的一种在存在论上并不充分的思想方式其特

点是：始则坚信有“某物”存在，然后证明有一个“世界”不依赖于

它又外在于它而现成地存在着。其实不充分的倒不是这样的证

据，而是进行这种证明与期求这种证据的在者之在尚未得到充

分规定。

，这项任务明确要求的认识活动就把自己 作为对世

界的认知（

证。认识（

当作“灵魂”和世界的关系的主要例

）世界一一或谈起和谈论

又因为人们为了找到存在论的立足点，“总

是就充当了在世的主要模式，即使在世并不是如此这般被设想

的。但是因为这种存在的结构在存在论上一直无由通达，又被

人们在存在者状态上经验为一个存在物（世界）和另一存在物

（灵魂）之间的“关系

也就是说，把它设想成现成在手边的在

是固执地把存在物当作世内存在者，以此理解在，所以，人们试

图把世界和灵魂之间的关系设想成这两个存在物本身以及它们

的存在意义的根基

这样一来，（这种理解）就成为认识论或“知识形而上学”问

第 10 页



的迻译。这个词的意思是“呈现

题的出发点，因为还有什么比一个“主体”关系到一个“客体”或

者一个“客体”关系到一个“主体”更加显而易见呢？所以非要把

这种“主客体关系”设为前提不可。可是，尽管这个前提就其事

实性而言是不容指摘的，它还是而且恰恰因此是个不祥的前提，

假如人们听凭它的存在论上的必要性尤其是它的存在论意义留

在晦暗之中的话。

只要“认识世界的现象”一被把握，它就被赋予一种“浅表

的”、形式化的解释。这种情况的证据是：在（今天仍然惯常的）

主张认识是“主客体关系”的做法中，“真理”却空空如也。主体

和客体并不对应着此在和世界。

“主体”非“人”，也与“我”无关

这里面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，并不是人从中世纪和上帝的

联结中解脱中来，把自己交还自身，而是人自身的本质在现时代

发生了某种变化。人变成了主体。我们应该搞清楚，

一词是希腊文

者”，它是根基性的东西，可以把万事万物聚集在它上面。主体

概念的这种形而上学含义和“人”并无必然的联系，和“我”更是

不搭界。

但是，当人成为源初的和唯一真实的“呈现者”

，那就意味着：人变成了这样的存在者，其他所有

切相

的存在者只有在人的存在的平面上才能够为它们自己的存在和

真理找到立足的根基。人成了其他所有的存在物都与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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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说来我们在一个其上主要有在的状况中

关的一个中心。

，　

“世，，就是在的所在

在“在世” ）这个名称中。“世”决不

是指尘世以别于天国的存在者，也不是指“俗世的东西”以别于

“精神的东西”。对我们来说，“世”根本不是存在者，也不是任何

在者的领域，而是在的敞开。只要人是站出来存在的人，人就

在，而且就是人。他站出来，站到在的敞开状态中。在本身，作

为一种抛出，把人的本质抛人“烦”，也就是此一敞开。人就是以

这种方式被抛出来而站到在的敞开“之中”。“世”就是在的所在，

人则基于他的被抛之本质而站出来，站在在的所在之中。

，　

所以关键一点在于：在人的人性作为站出来存在的那个规

定中，本质的东西是在而不是人；是那作为站出来存在的出窍之

维的在⋯⋯

只要人道主义还形而上学地去思，它当然就不可称作人道

主义。如果人道主义就是存在主义，而且就是萨特所表述的：

“严格说来我们在一个其上只有人的状况中”，它也不可称作人

道主义。若从《存在与时间》来思，这句话就应该换一个说法：严

格说来我们在一个其上主要有在的状况中。

，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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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是有所收获的

人不是在者的主人。人是在的看护者和邻居

但人的本质在于，他的存在比仅仅被设想为“理性的生物”

的那个人要更多一些。“更多”在这里千万不能这样理解，好像传

统的人的定义依然是基本的，只要用实存的附加说明详尽阐述

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个“更多”是指：在他的本质上更源始因而也

更本质一些。但是这里某种谜一般的事情就显出自身来：人处

在被抛的境地。这是指：人，作为在之向外存在的对抛

，恰恰在这个意义上比“理性动物”更多：他更少与

从主体性设想的人有牵连。人不是在者的主人。人是在的看护

者。人在这“更少”中并没有失去什么；相反，

他抵达了在的真理。他获得了看护者的本质的赤贫。看守

者的尊严在于：他被在本身唤去保护在的真理。召唤是作为抛

来到的，此在的被抛就源于此一抛。就人的本质在在的历史中

的展开来说，人是这样的在者，这个在者作为站出来去在的在，

就在于他住在在的近处。人是在的邻居。

：
，　

人是“在”的“牧者”

我们这样来思人的伟大本质：它属于存在的本质，存在需要

它将存在的本质保护在其真理之中。

因此，我们必须事先把存在的本质当作值得思的东西加以

深思，在这么思的时候，我们首先体会到在何种程度上我们被召

唤着为这种经验探出一条路，并将它辟为一条通向至今仍无路

的地方去的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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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他守护的思中留心和等待因为人的本质只是留心和等待

技术的转向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发生？这还无人能知，也

没有必要知。 对于人来说，甚至是最具毁灭性的东西，此种知，

在的惠临。人只有作为在的牧者，等待着在的真理，他才能

⋯⋯我们深思：我们必须如何去思？因为思是真正的行动，

如果行动是真正的参与，而参予又是对存在的本质施以援手的

话。这就意味着：为存在的本质而在存在者中间准备（建筑）存

在在其中使自己及其本质达于言词的住所。语言首先为一切有

目的的深思提供道路或僻静的小径。没有语言，一切思想和行

动就没有能够借以激发和发挥作用的那一度。因此，语言本来

并不是思维、情感和意志的表达。语言原本是人的本质在其中

首次可以符合存在以及存在的召唤并且在此符合中归属于在的

那一本源的维度。人和存在这种本源的符合，明白地实现出

来。即为思。通过思，我们才第一次学会安居于存在的天命的

超越之境，亦即安居于框架的超越之境。

指望达于在的天命，而不致于落到一味求知的水平。

，　

本质的真理即真理的本质

品相对的真金。真在此处就是真

我们关于真理的本质的认识如何贫乏和迟钝，已由我们允

许自己轻率地使用这个词而可见出。真理通常是指这个或那个

特殊的真理。也就是指：某些真实的事情。表述在一个命题中

的认识，也可以是这种真实的事情。但，我们不仅称一命题为

真，还称一物为真。比如，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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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义

正实在的金子。“实在”又是指什么呢？对我们来说，它是指某种

真正的存在者。真是与实在符合一致的东西，而实在又是真正

的存在者。循环复归于闭合。

“真”是什么？真理是真的本质。当我们说到本质时，所想

的又是什么？本质通常被思作所有真实的东西共有的那些特

征。本质以类和普遍的概念揭示出来，它所反映的，是诸多事物

同样适用的同一特征。这种同样适用的本质（

上的本质）却恰恰只能是非本质的本质。某物本质性的本质

究竟在何处？也许，它就在存在者真正的所是。事物真正的

本性，取决于它的真实的存在方式，取决于在者真理的方

式。我们现在是在寻求真理的本质的性质，而非本质性质的

真理了。

自从笛卡尔以来，从作为正确性的真理开始，关于真理

“无蔽”非“正确”

质的说法？真理今天是指

我们为什么不满数世纪以来为我们所熟悉的有关真理的本

长期以来一直就是指认识与事实

的符合一致。但是认识以及形成和表述认识的命题要想与事实

吻合，事实本身必须显示自身为事实；否则，事实将不能对命题

有所约束。事实本身是不会从遮蔽状态站出来站到无蔽中去

的，那么它又怎能显示自身为事实呢？命题仅当它与无蔽与真

的东西相吻合而为真。命题性真理总是而且仅仅是这种正确性

的真理。

的种种批判性概念，都仅仅是作为正确性的真理之各个不同的

变种而已。我们熟悉的作为表象之正确性的真理的本质，随着

，　 ，　 ，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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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绝对不仅仅是一种实在的状态，

真理的本质是非真理

在作为整体的众在者中间，出现了一个敞开的地方。其中

有澄明，有光亮⋯⋯这一敞开的中心，不是被在者包围着；相反，

澄明的中心，就像罕为人知的“无”一样，包围了所有的在者⋯⋯

多亏有了此一澄明之所，在者才在某些变化的程度上被揭

示。但是，在者也只有在澄明者的活动空间才能被遮蔽。我们

遇见的以及遇见我们的每一在者，都以这种奇妙的对立方式出

场：在出场的同时，它总是又把自己扣留在遮蔽之中。在者处于

其中的开放空间本身同时又是遮蔽。遮蔽正以一种双重方式在

众在者中间支配一切。

遮蔽总是把自己遮蔽和伪装起来。这就是说，在者中间的

蔽开之地、澄明之所，决不是一个固定的舞台，帷幕老是悬而不

落，上演着在者了无生趣的戏剧。相反，澄明之所只作为双重的

遮蔽发生。在者的无蔽

而是一种发生。无蔽既非在者意义上的事物的一种属性，也不

是这样一种命题。

澄明以拒绝和伪装这一双重形式被永恒的遮蔽渗透着⋯⋯

真理的本质即无蔽性彻底被一种拒绝所支配。可这拒绝并非一

不足或过失，好像真理是挣脱所有遮蔽纯然不杂的无蔽似的。

真理果能全无遮蔽，那它就不是真理了。这双重遮蔽形式的拒

，　 ，　 ，　

作为在者的无蔽性真理而起伏不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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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它本身

绝，属于作为无蔽的真理的本质。真理的本质是非真理。这么

说，无非是想用一种令人吃惊的尖锐性表明，遮蔽方式的拒绝属

于作为澄明之所的无蔽。然而，“真理的本质是非真理”这一命

题，并不是要说，真理归根结蒂是谬误，也不是说，真理从来就不

即不是要按照辩证的说法，认为真理始终也是它

的对立面。

”，“存在”才被显露出来。所以，“时间”便表示出“无蔽性”

“此在”即“存在”的真理之定位

即存

用一个简单的名词表示“存在”之关涉人性和人对“存在”之

敞开（在那里）的本质关系之特征，“此在”这个名称被挑选来代

表人置身其中的那种存在领域⋯⋯“此在”这个名词，既不代表

“意识”一语，也不是指当我们说起“意识”时想到的那个“对

象”。“此在”首先应被经验为而后应该被思作一个处所

在的真理之定位。

“存在”就是时间，不是别的东西

在《存在与时间》中，“存在”就是时间，不是别的东西：“时

间”被称为存在之真理的第一个名字，而这个真理乃是存在的呈

现，因此也是存在本身⋯⋯

的意义是：表现出来，在场（（希腊语）

⋯⋯而此一在场的过程，不知不觉和隐蔽地，有一种现在时式的

绵延在进行着一用一个名词来说就是“时间”。因此，由于“时

间

，　 ，　 ，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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